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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T/SLDA 01—2020 《Mini LED商用显示屏通用技术规范》，根据GB/T 1.1—2020修订标

准的文件结构与格式规范。 

与T/SLDA 01—2020相比，编辑结构变化如下： 

a) 技术要求按照外观、结构、基本功能、接口要求、安全要求、光学特性、电学要求、像素失控

率、节能要求、气候环境适应性、机械环境适应性、电源适应性、电磁兼容性、噪声和平均间

隔失效工作时间等15方面划分条款内容； 

b) 试验方法的内容按技术要求的内容进行相应的编辑调整； 

c) T/SLDA 01—2020中附录的内容全部放入到了正文中进行编辑。 

与T/SLDA 01—2020相比，主要的内容变化如下： 

a) 增加了“Mini LED 屏体”术语及定义，见3.4； 

b) 修改了“Mini LED显示屏”的定义，见3.5； 

c) 修改了“按封装支架分类”和“按屏体形状分类”，见4.2、4.5； 

d) 将墨色一致性、标记的要求归类到外观要求中，完善了表2的指标范围，见5.1； 

e) 结构要求中增加基本要求，并将结构尺寸、Mini LED附着力、结构拼装精度、资源环保归类到

结构要求中，见5.2； 

f) 平面平整度、像素中心间距相对偏差等技术指标升级，见表4； 

g) 增加了显示屏组装后的基本功能要求，见5.3； 

h) 接口部分对物理接口要求重新进行了规范，见5.4.1； 

i) 安全要求将电气安全和视觉健康要求归类在一起，见5.5，删除了“光生物安全要求”，采用

“视觉健康”对显示屏播放画面时进行要求； 

j) 光学特性增加色度可视角，在适用的场景下使用，见5.6.3； 

k) 将白场色坐标修改为标准色温坐标，见5.6.7； 

l) 色域覆盖率采用了BT.2020规范，技术指标升级，见5.6.9。 

m) 亮度均匀性的指标升级，见5.6.4； 

n) 电学要求中灰度等级指标范围提升，并进行了等级划分，见5.7.1； 

o) 修订了气候环境适应性的相关要求，包括工作环境要求内容（见5.10.1），工作温度环境适应

性要求内容（见5.10.2），盐雾要求内容（见5.10.4）； 

p) 删除了机械适应性中的碰撞要求； 

q) 修订了电源适应性要求； 

r) 结构拼装精度的试验方法删除了原来的方法，采用了SJ/T 11281—2017中5.1.2规定的方法； 

s) 对Mini LED附着力的试验方法进行了完善； 

t) 增加了视觉健康的试验方法； 

u) 完善了最大亮度的试验方法，增加了亮度计算方法（见附录A）； 

v) 增加了色度可视角的试验方法； 

w) 色域覆盖率试验方法采用适于BT.2020规范的试验要求； 

x) 修订了电源工作效率、功率因数的试验引用标准；完善了能耗等级的试验方法； 

y) 修订了气候环境适应性的试验方法 

z) 修订了检验规则，删除了型式试验要求，主要以产品交收/交付的质量一致性方面修订了内容，

增加了试验项目和顺序，增加了抽样和组批规则、判定规则，见第7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照明与

显示工程行业协会、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聚飞光电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深圳市巨能伟业技术有限公司、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强力

巨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晶台股份有限公司、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湖南新亚胜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木林森光电显示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厦门视诚科技有限公司、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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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日月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尚为伟业有限公司、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欧普特工业

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华腾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东莞阿尔泰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深德彩光电（深圳）

有限公司、深圳市丽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光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韦侨顺光电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显光电有限公司、深圳莱福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合利来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曼科智晟科技有限公司、欧司朗光电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市

雷凌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上海科锐光电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朝阳光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晨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闻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南昌大学、中国半导体照明/LED
产业与应用联盟、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广告协会户外广告分会、中山大学、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TCL半导体光源研究院、深圳技术大学、深圳大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中认英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安区新型显示产业技术

促进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振志、黄卫东、景发俊、石昌金、谢蒙、沈体刚、屠孟龙、赵飞、曾晓兰、

王勇、金重星、朱卫平、龚浩然、王江波、梁展、张金刚、周宗、沈思宽、梁恩志、胡宏超、赵一尘、

李少阳、秦快、刘琴、刘骏、梁文骥、徐陈爱、齐扬阳、张永军、胡志军、周有文、成卓、邱福泉、向

延旺、张盛、邵嘉平、江新平、宣炯硕、钟振宇、邓朝旭、钱雪行、张丹、赵丽红、邹伟龙、朱虹、刘

科亮、白莹杰、严振航、王利强。 

本文件及其多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2020年首次发布为T/SLDA 01—2020，2022年第一次修订，标准编号为T/SLDA 001—2022；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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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LED 商用显示屏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术语及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以及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Mini LED的商用显示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IEC 

60082-2-11:1981,IDT）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ISO 2859-1:1999,IDT）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 (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 60529:2013,IDT） 

GB/T 4214.1-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通用要求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IEC 60950-1:2005,MOD） 

GB/T 9254.1—2021 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1部分：发射要求（CISPR 

32:2015,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of multimedia equipment—Emission requirement,MOD） 

GB/T 14436-1993 工业产品保证文件 总则 

GB/T 14714-2008微小型计算机系统设备用开关电源通用规范 

GB/T 17618-2015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20145-2006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GB 20943-2013 单路输出式交流-直流和交流-交流外部电源能效限定值及节能 

GB/T 27050.1-2006 合格评定 供方的符合性声明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7050.2-2006 合格评定 供方的符合性声明 第2部分：支持性文件 

SJ/T 11141-2017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屏通用规范 

SJ/T 11281-2017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屏测试方法 

SJ/T 11363-2016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SJ/T 11141-2017、SJ/T 11281-2017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Mini LED 

芯片尺寸介于50-200μm之间构成的LED器件。 

3.2  

Mini LED显示模块 Mini LED display module 

由Mini LED像素阵列、驱动电路组成且像素中心间距为0.3～1.5mm的单元。 

3.3  

Mini LED显示模组  Mini LED display assembly 

由若干个Mini LED显示模块、控制电路、电源转换器以及相应的结构件构成的一个独立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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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Mini LED屏体 Mini LED screen 

由若干个相同规格的Mini LED显示模组拼接而成的屏体，可由显示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完成画面显

示。 

3.5  

Mini LED显示屏  Mini LED display 

以Mini LED像素显示文字、图像及视频等信息的装置，通常包括Mini LED屏体及显示控制系统等基

本组成部分，也可包括辅助系统等，可采用一体式或分体式结构。 

3.6  

Mini LED附着力  Mini LED adhesion force 

 附着在屏体上的Mini LED的防碰撞能力，以Mini LED承受的推力表示。 

3.7  

墨色一致性 Dark color uniformity  

 在黑屏状态下屏体表面所有结构材料颜色的一致性。 

3.8  

Mini LED显示屏亮度视角 Mini LED display luminance view angle 

 观察方向的亮度降到显示屏法线方向亮度的三分之一时，同一平面两个观察方向与法线方向所成的

夹角之和，包含分水平亮度视角和垂直亮度视角。 

3.9  

正装显示屏 Positive chip display 

像素点由垂直红光LED芯片和正装蓝绿LED芯片组成的Mini LED显示屏。 

3.10  

混装显示屏 Multiple chip display 

像素点由垂直红光LED芯片和倒装蓝绿LED芯片组成的Mini LED显示屏。 

3.11  

倒装显示屏 Flip chip display 

像素点由倒装红蓝绿LED芯片组成的Mini LED显示屏。 

3.12  

Mini LED商用显示屏 Mini LED commercial display 

可用于商业贸易、广告等的图文与视频播放用途，并且具备更小像素间距、实现高清晰度、高可靠

性、高接口兼容性且易于安装维护的Mini LED显示屏。 

4 显示屏分类 

4.1 按芯片结构分类 

LED 发光芯片按芯片结构可以分为正装、垂直、倒装结构，Mini LED显示屏按芯片结构组合可分

为正装显示屏、混装显示屏和倒装显示屏。 

4.2 按封装支架分类 

按封装支架可分为支架型单器件封装灯驱分离技术、无支架型集成封装灯驱合一技术。 

4.3 按维护方式分类 

按维护方式不同，Mini LED显示屏可分为前维护显示屏（或称正面维护显示屏）、后维护显示屏（或

者称背面维护显示屏）和前后维护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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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按显示维度分类 

按显示维度不同，Mini LED显示屏可分为2D显示屏、3D显示屏和兼容2D与3D的显示屏。 

4.5 按屏体形状分类 

按屏体形状不同，Mini LED显示屏可分为平面显示屏、曲面显示屏和柔性显示屏。 

5 技术要求 

5.1 通则 

本文件中针对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各项技术指标范围进行了等级划分，分别为A级、B级和C级，

依次为A级技术指标要求最高，B级其次，C级最低。 

5.2 外观 

5.2.1 基本要求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组装后的外观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外观整洁，无划痕，表面Mini LED无破损、脱落等； 

b) 金属零件不应有锈蚀及其机械损伤。 

5.2.2 墨色一致性 

显示无色块、色斑，墨色一致性要求应符合表1级要求, △ECIELab的评判等级划分见表2。 

表 1 墨色一致性的色差∆E𝐶𝐶𝐶𝐶𝐶𝐶等级划分 

A级 B级 C级 

∆E𝐶𝐶𝐶𝐶𝐶𝐶＜0.5 0.5≤∆E𝐶𝐶𝐶𝐶𝐶𝐶＜1 1≤∆E𝐶𝐶𝐶𝐶𝐶𝐶＜1.5 

表 2 墨色一致性评判依据 

△ECIELab 感性认知 

0～0.5（不含） 可以忽略，肉眼难以辨认出 

0.5（含）～1（不含） 很低，只有受过长期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勉强发现 

1（含）～1.5（不含） 中等，肉眼有时候可看到 

≥1.5 严重，非常明显 

注：对于显示屏的黑屏色差，当不同批次色差超过规定值时，不能混用。 

5.2.3 标记 

符合以下要求： 

a) 产品标识应正确、清晰、端正、牢固、指示应正确； 

b) 保护接地端子应有标记，在熔断器和开关电源处应有警告标志。 

5.3 结构 

5.3.1 基本要求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组装后的结构符合以下要求： 

a) 操作按键应灵活可靠，零部件应紧固无松动； 

b) 产品拼接处无明显组装缝隙； 

c) 显示屏结构应符合电气安全、EMC、易维护等要求； 

d) 显示屏结构应具备散热结构和散热措施； 

e) 结构工艺应利于屏体安装和维护，屏体结构的维修工艺不应破坏表面墨色一致性； 

f) 显示屏内部走线应简洁、顺畅； 

g) 显示屏结构材料应保障结构安全坚固； 

h) 显示屏应通过国家或当地的强制性认证要求。 

5.3.2 结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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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以下要求： 

a) 显示屏的外形尺寸、有效发光区域、安装/装配尺寸等应符合制造厂商或产品提供商所宣传的

要求，比如产品规格书； 

b) Mini LED显示模组宜采用宽高比为“1:1”、“2:1”、“16:9”、“8:9”、“20:9”等尺寸

设计。 

5.3.3 Mini LED附着力 

检验Mini LED显示模块的防磕碰能力，Mini LED的附着力需满足表3的要求。 

表 3 Mini LED附着力要求（单位 ：N） 

像素中心间距/mm 附着力/N 

0.8＜P≤1.5 N≥30 

0.3≤P≤0.8 N≥20 

注：COB封装的显示屏不适宜本条款要求，以制造厂商或产品提供商宣传的规格书为准。 

5.3.4 结构拼装精度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结构拼装精度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 4结构拼装精度的等级划分 

序号 基本参数 单位 
技术要求 

A 级 B 级 C 级 

1 平面平整度 S mm/m S≤0.2 0.2＜S≤0.3 0.3＜S≤0.4 

2 
像素中心间距相对偏

差 JX 
— JX≤3% 3%＜JX≤5% 5%＜JX≤7% 

3 

水平

相对

错位

Ch 

像素中心间距 

0.8 mm～1.5mm 
mm 

Ch≤0.12 0.12＜Ch≤0.2 0.2＜Ch≤0.35 

像素中心间距 

0.3 mm～0.8mm 
Ch≤0.1 0.1＜Ch≤0.15 0.15＜Ch≤0.25 

4 

垂直

相对

错位

Cv 

像素中心间距 

0.8 mm～1.5mm 
mm 

Cv≤0.12 0.12＜Cv≤0.2 0.2＜Cv≤0.35 

像素中心间距 

0.3 mm～0.8mm 
Cv≤0.1 0.1＜Cv≤0.15 0.15＜Cv≤0.25 

5.3.5 资源环保 

显示屏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和元器件应符合 SJ/T 11363—2016的相关要求，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对包装、缓冲材料应优先选择符合环保的材料，尤其是具备可循环利用特性的材料，减少一次

性包材的使用； 

b) 根据应用场景需要，还应提供符合环保要求的相关声明，声明应符合 GB/T 27050.1—2006 和

GB/T 27050.2-2006关相关要求。 

5.4 基本功能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组装后的基本功能符合以下要求： 

a) 基本功能配置要求见表5，各项功能操作应正常，包括通讯、显示屏参数设置、亮度设置等应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或产品说明书； 

b) 显示屏电源应工作正常。 

表 5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基本功能配置表 

序号 功能 状态 技术要求 

1 操作系统兼容性 

windows/鸿蒙HarmonyOS/中标麒

麟Linux/红旗Linux/UOS系统

/Linux/android/IOS等必选之一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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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基本功能配置表（续表） 

序号 功能 状态 技术要求 

2 模组
a
（箱体）参数设置 必备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3 连线方式
b
设置 必备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4 Gamma设置 必备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5 帧频设置 必备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6 运行状态监控
c
 必备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7 亮度调节 必备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8 色温调节 必备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9 对比度调节 必备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10 饱和度调节 可选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11 大屏信息查询
d
 必备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12 通信接口监控
e
 必备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13 测试模式 可选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规定 
a 
模组：组成LED显示屏成品的主要部件之一，主要由LED芯片、PCB线路板、驱动IC、电阻、电容和塑料套件等组成，俗

称箱体。 
b 
连线方式：模组具备多种物理连接方式，可任意连接。显示屏具备设置模组任意连接方式的功能，其系统图与实际物

理连接方式保持一致，保证模组之间的信息/数据传输/通讯正常。 
c 
运行状态监控：显示屏配有箱体工作状态监测软件，具备可随时监测各箱体工作状态的功能，包括显示屏电源、温度、

消防、远程数据传输等运行状态的监测。 
d 
大屏信息查询：显示屏具备对自身规格参数及当前状态信息查询的功能，包括LED模组光学参数（亮度、色温、对比度、

饱和度等）、Gamma、帧频、工作温度、生命周期状态、操作系统及软件版本等等。 
e 
通信接口监控：显示屏具备对自身各类外接物理通信接口的通讯状态监测功能。 

5.5 接口要求 

5.5.1 物理接口 

Mini LED商用显示屏支持的接口见表6。 

表 7  Mini LED 室内商用显示屏的接口配置表 

序号 接口 状态 技术要求 

1 视频输入 DVI/ SDI/ DP/ HDMI 必备，至少支持1种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

规定 

2 视频输出 
千兆/万兆网络 必备，至少支持1种 

千兆网络支持RJ45接口，万兆网

络支持光纤接口 

DVI/ SDI/ DP/ HDMI 可选  

3 
控制信号 

串口（USB/DB9） 

以太网接口 
必备，至少支持1种 

支持RS232/RS485/以太网等一

种或多种接口 

4 Genlock、3D 及其他 可选  

5 电源 
类型 1：220VAC～240VAC, 50/60Hz 

类型 2：100VAC、110VAC～
130VAC,50/60Hz 

必备，至少支持1种 
符合产品制造厂商的产品标准

规定； 

5.5.2 互换性要求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显示模块、显示模组应具备互换性。 
注：保障显示屏在生产测试、现场安装、维护、备品提供等环节的灵活性。 

5.5.3 兼容性要求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应具备以下兼容性要求： 

a) 应从安全性、电磁兼容性、可靠性、易维修性、易用性、环境适应性、节能设计、环保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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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显示屏的兼容性设计； 

b) 显示屏的软件设计应以满足功能需求为前提，软件版本或配置软件的升级应保持向下兼容。 

5.6 安全要求 

5.6.1 电气安全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安全性能符合以下要求： 

a) 应符合GB 4943.1的有关要求； 

b) 接地、安全标记、对地漏电流、抗电强度、温升等亦应符合SJ/T 11141—2017中5.7的要求； 

c) Mini LED显示屏的开关电源，应具备欠压保护功能、输出过压保护功能、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功能、过热保护等功能。 

5.6.2 视觉健康 

Mini LED显示屏播放画面时的视觉健康要求见表7。 

表 8 Mini LED商用显示屏视觉健康要求 

序号 基本参数 单位 
技术要求 

A级 B级 C级 

1 蓝光辐射能量 W/sr ≤5×10
-3
 ≤10×10

-3
 ≤20×10

-3
 

2 亮度自动调节 — 自适应亮度调节功能 分时亮度调节功能 

3 光照度 lx ≤500 ≤600 ≤800 

 

5.7 光学特性 

5.7.1 最大亮度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和显示模组的全屏白场平均最大亮度（室内）用L表示，应符合表8的要求。 

表 9 最大亮度（单位：cd/m
2
）    

像素中心间距P（mm） A级 B级 C级 

0.8＜P≤1.5 L≥600 600＞L≥500 500＞L≥400 

0.3≤P≤0.8 L≥500 500＞L≥400 400＞L≥300 

5.7.2 亮度视角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和显示模组的亮度视角等级划分见表9。 

表 10 亮度视角等级划分 

亮度视角（度） A级 B级 C级 

水平亮度视角 hθ  hθ ≥170 170＞ hθ ≥160 160＞ hθ ≥140 

垂直亮度视角 νθ  νθ ≥170 170＞ νθ ≥160 160＞ νθ ≥140 

5.7.3 色度可视角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和显示模组的色度可视角等级划分见表10。 
注：显示屏在适用的场景下应用本指标。 

表 11 色度可视角等级划分 

色度可视角（度） A级 B级 C级 

水平亮度视角 hθ  hθ ≥160 160＞ hθ ≥140 140＞ hθ ≥120 

垂直亮度视角 νθ  νθ ≥160 160＞ νθ ≥140 140＞ ν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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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亮度均匀性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和显示模组的亮度均匀性IJ等级划分见表11。 

表 12 亮度均匀性等级划分 

A级 B级 C级 

IJ＞98.5% 98.5%＞IJ≥97% 97%＞IJ≥95% 

注：亮度非均匀性=1-𝐼𝐼𝐽𝐽。 

5.7.5 色坐标误差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和显示模组的白场色坐标误差∆x和∆y的等级划分见表12。 

表 13 色坐标误差等级划分 

A级 B级 C级 

△x≤0.003 0.003＜△x≤0.006 0.006＜△x≤0.01 

△y≤0.003 0.003＜△y≤0.006 0.006＜△y≤0.01 

5.7.6 基色主波长误差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和显示模组的基色主波长误差∆𝜆𝜆𝐷𝐷等级划分见表13。 

表 14 基色主波长误差等级划分（单位：nm） 

A级 B级 C级 

∆𝜆𝜆𝐷𝐷≤5 5＜∆𝜆𝜆𝐷𝐷≤7 7＜∆𝜆𝜆𝐷𝐷≤9 

5.7.7 标准色温坐标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和显示模组的黑体曲线标准色温坐标应符合表14的要求。 

表 15 黑体曲线标准色温坐标 

色温坐标 2800 K 3200K 4500K 5000K 5600K 6500K 8000K 9300K 

X 0.452 0.424 0.361 0.346 0.329 0.3127 0.295 0.284 

Y 0.411 0.400 0.364 0.354 0.340 0.3290 0.305 0.294 

注：6500K档误差为-0/+200K，其他色温档为±100K。 

5.7.8 最高对比度 

在10±10% lx环境照度下，最高对比度的等级划分见表15。 

表 16 最高对比度等级划分 

A级 B级 C级 

C≥5000:1 5000:1＞C≥3000:1 3000:1＞C≥1000:1 

5.7.9 色域覆盖率 

Mini LED商用显示屏色域覆盖率度(BT.2020)等级划分见表16。 

表 17 色域覆盖率(BT.2020)等级划分 

A级 B级 C级 

Gp＞75% 75%≥Gp＞60% Gp≤60& 

5.8 电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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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灰度等级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应支持8bit-16bit级灰度等级要求，等级划分见表17. 

表 18  显示屏灰度等级划分（单位：bit） 

A级 B级 C级 

14（含）以上 8（含）～14（不含） 8（不含）以下 

 

5.8.2 换帧频率 

Mini LED商用显示屏换帧频率𝑓𝑓𝐻𝐻等级划分见表18。 

表 19 换帧频率（单位：Hz） 

A级 B级 C级 

𝑓𝑓𝐻𝐻≥120 120＞𝑓𝑓𝐻𝐻≥60 𝑓𝑓𝐻𝐻＜60 

5.8.3 刷新频率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刷新频率𝑓𝑓𝑐𝑐等级划分见表19。 

 

表 20 刷新频率（单位：Hz） 

A级 B级 C级 

𝑓𝑓𝑐𝑐≥3840 3840＞𝑓𝑓𝑐𝑐≥1920 1920＞𝑓𝑓𝑐𝑐≥1000 

5.9 像素失控率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出厂时和累计使用10000h的像素失控率𝑃𝑃𝑍𝑍等级划分见表20和表21。 

表 21 整屏像素失控率 （单位：ppm） 

A级 B级 C级 

𝑃𝑃𝑍𝑍=0 0≤𝑃𝑃𝑍𝑍＜1 1≤𝑃𝑃𝑍𝑍＜3 

 

表 22 像素失控率（单位：ppm） 

A级 B级 C级 

𝑃𝑃𝑍𝑍≤3 3≤𝑃𝑃𝑍𝑍＜5 5≤𝑃𝑃𝑍𝑍＜10 

5.10 节能要求 

5.10.1 电源平均效率和功率因素 

在室温下，Mini LED商用显示屏电源的功率因素和电源转换效率应分别符合表22和表23的要求，功

率因素用PF表示，转换效率用η表示。 

表 23 功率因素 

A级 B级 

PF≥0.95 0.95＞PF≥0.90 

表 24 转换效率 

A级 B级 C级 

η＞90% 90%＞η≥85% 85%＞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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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能耗等级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在300 cd/m
2
下，单位显示面积的能耗等级E应符合表24的要求。 

表 25 能耗等级（单位：W/m
2
） 

A级 B级 C级 

E≤300 300＜E≤450 450＜E≤600 

5.11 气候环境适应性 

5.11.1 工作环境要求 

Mini LED商用显示屏预定在海拔2000m以下（含2000m）、2000m至5000m（含5000m）和5000m以上等

不同环境情况下，以及非热带气候条件和热带气候条件情况下使用时，应符合GB 4943.1-2011中的相关

要求；并应在明显位置设置相应的安全警告标识。 

5.11.2 工作温度环境适应性 

Mini LED商用显示屏或显示模组的工作温度环境适应性应符合表25的要求，在承受各项气候环境试

验中和试验后，均应正常工作。 

表 26  Mini LED商用显示屏或显示模组所处环境适应性要求 

试验项目 试验参数 
室内 室外安装的显示屏 要求 

Ⅰ Ⅱ Ⅲ  

高温试验 

（工作状态） 

温度 40℃±2℃ 55℃±2℃ 70℃±2℃ 

显示屏在试验期间

和试验后均应正常

工作。 

持续时间 8h 8h 8h 

低温温试验 

（工作状态） 

温度 -10℃±2℃ -25℃±2℃ -40℃±2℃ 

持续时间 8h 8h 8h 

5.11.3 湿热 

湿热负载：在最高工作环境温度、相对湿度RH（93±3）%条件下，通电工作8h应能正常工作； 

恒定湿热：在环境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RH（93±3）%环境中，48h内应能正常工作。 

5.11.4 盐雾 

Mini LED商用显示屏暴露在如表26的盐雾（氯化钠）环境中，设备内部及外部不应有以下情况： 

——试验后，应无明显锈蚀现象，外壳外表面的保护层不得有松软、起泡及明显起皱现象，不得出现

金属基体腐蚀（焊缝、机械损伤处除外）； 

——试验后，涂层不得普遍出现直径大于1mm以上的气泡，单个气泡的最大直径不得超过5mm。 

表 27 盐雾要求 

项目名称 额定值 试验时间 

盐雾试验 

15℃～35℃； 

盐溶液浓度为（5±0.1）%； 

雾化前盐雾的pH值在6.5～7.2之间。 

168h 

注：完全暴露于室外环境条件，经受大气环境的气压、湿度、温度、日晒、风力、淋雨等作用，此情况下的耐盐雾在我

国北部寒冷地区、沙漠地区不做要求。 

5.12 机械环境适应性 

5.12.1 外壳防护等级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外壳防护等级见表27，防护等级应符合GB 4208-2017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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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外壳防护等级 

应用环境 A级 B级 C级 

室内 F≥IP31 IP31＞F≥IP30 IP30＞F≥IP20 

室外 F≥IP65 IP65＞F≥IP54 IP54＞F 

5.12.2 振动 

应符合SJ/T 11141—2017中5.15.7的要求； 

5.12.3 运输 

应符合SJ/T 11141—2017中5.15.8的要求。 

5.13 电源适应性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给定电源适应性指标，除非有特殊规定，由交流电源（AC）供电，设备电源电

压波动范围在额定值220VAC（频率48～52Hz）的±20%之内时应能正常工作；对于宽电压Mini LED商用

显示屏产品，设备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为90～264VAC（频率48～52Hz）之内时应能正常工作。 

5.14 电磁兼容性 

无线电骚扰、抗扰度应符合SJ/T 11141—2017中5.17的要求。 

5.14.1 无线电骚扰 

Mini LED商用显示屏显示模组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应符合GB/T 9254.1—2021的相关要求，显示模组

的无线电骚扰等级见表28。 

表 29 无线电骚扰等级 

A级 B级 

CLASS B CLASS A 

 

5.14.2 谐波电流 

Mini LED商用显示屏、显示模组的谐波电流应符合GB 17625.1-2012的相关要求。 

5.14.3 抗扰度 

Mini LED商用显示屏、显示模组抗扰度限值应符合GB/T 17618-2015的相关要求，见表29。 

 

表 30 抗扰度 

测试项目 试验规范 单位 测试结果判断 

静电放电 

（ESD） 

4（接触放电） kV 
B 

8（空气放电） kV 

射频电磁场幅度调制 

80～1000 MHz 

A 3 V/m(未调制) 

80 %AM(1kHz)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信号端

口和电信端口） 

0.5 

5/50 

5 

kV(峰值) 

Tr/Th ns 

kHz(重复频率) 

B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直流电

源输入端口） 

0.5 

5/50 

5 

kV(峰值) 

Tr/Th ns 

kHz(重复频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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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抗扰度（续表） 

测试项目 试验规范 单位 测试结果判断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交流电

源输入端口） 

1 

5/50 

5 

kV(峰值) 

Tr/Th ns 

kHz(重复频率) 

B 

浪涌（交流电源输入端口） 

1.2/50(8/20) 

1 线-线 

2 线-地 

Tr/Th μs 

kV(峰值) 

kV(峰值) 

B 

浪涌（直流电源输入端口） 
1.2/50(8/20) 

0.5 

Tr/Th μs 

kV(峰值) 
B 

浪涌（信号端口和电信端口） 

1（无保护器） 

10/700 

kV(峰值) 

Tr/Th μs 
C 

4（有保护器） 

10/700 

kV(峰值) 

Tr/Th μs 

射频连续波传导 

0.15～80 

3 

80 

MHz 

V(未调制) 

%AM(1kHz) 

A 

工频磁场 
50 

1 

Hz 

A/m(均方根) 
A 

电压暂降 
＞95 

0.5 

%降低 

周期 
B 

电压暂降 
30 

25 

%降低 

周期 
C 

电压短时中断 
＞95 

250 

%降低 

周期 
C 

测试结果判定说明： 

A：在制造商、委托方或购买方规定的范围内功能正常； 

B：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但在骚扰停止后能自行恢复，不需要操作者干预； 

C：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但需要操作人员干预才能恢复。 

5.15 噪声 

组成LED显示屏的显示模组的系统噪声不应大于30dB(A)。 

5.16 平均失效间隔工作时间 

显示屏的平均失效间隔工作时间MTBF不应低于10000h。 

6 试验方法 

6.1 标准条件 

6.1.1 大气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测试条件如下： 

a） 环境温度：15 ℃～35 ℃； 

b） 相对湿度：20%RH～80%RH； 

c）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6.1.2 仲裁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仲裁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如下： 

a） 环境温度：25℃±1℃； 

b） 相对湿度：48%RH～52%RH； 

c）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6.1.3 其他环境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其他环境条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交流电源：220×（1±10%）VAC、50Hz±1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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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计算机：应符合制造厂商或提供商所宣称的计算机配置要求； 

c) 测试环境应无影响测试准确度的机械振动、电磁和光电等干扰或损害因素； 

d) 测试前将显示屏基本功能调试到正常状态，测试过程中不得改变显示屏的配置参数和工作状态； 

e) 显示屏在进行光电性能测试前，应以最高亮度的30%点亮全部发光二极管(LED)，预热时间不少

于15min。 

6.2 测试仪表及软件 

除另有规定外，所有以下测试仪器仪表性能应满足测试具体要求： 

a） 彩色分析仪（用于测量亮度、色度等光学性能的同类仪器均可）； 

b） 示波器：频带宽度不低于DC～100MHz； 

c） 游标卡尺：分度值0.02mm； 

d） 塞规：分度值0.01mm； 

e） 功率计； 

f） 推拉力计； 

g） 色差仪； 

h） 测试软件应满足实际测量要求； 

i） 其他需要的测试仪器仪表应符合SJ/T 11281—2017中4.2的要求。 
注：测量设备都在检定周期内，并按有关操作规范进行测量。 

6.3 外观 

6.3.1 外观检查 

采用目视法和触摸法检测显示屏的外观质量和显示质量，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2.1的要求。 

6.3.2 墨色一致性 

显示屏（显示模块）在规定条件下测试墨色一致性，测试方法如下： 

a) 将显示屏置于稳定的照明环境中，测试画面为全黑画面； 
b) 将显示屏调整至工作状态； 
c) 以D65光源作为基准光源，测试三刺激值𝑋𝑋𝑛𝑛、𝑌𝑌𝑛𝑛、𝑍𝑍𝑛𝑛，作为参考色品坐标值； 
d) 显示屏处于关断状态，在D65光源照射的状态下(8度照射)，测试并记录显示屏每一个模块中心

的 CIE 1931 亮度和色度值（CIE xyz）； 
注：8度照射是指D65光源使用8度角照射90度角接收（或90度角照射8度角接收）的方法的漫反射测量。 

e) 按公式（1）～（4），将测试数据转换为CIELAB数值，包括明度坐标𝐿𝐿∗和色品坐标𝑎𝑎∗、𝑏𝑏∗； 
注：实际测试时，可用色差计测试𝐿𝐿∗、𝑎𝑎∗和𝑏𝑏∗数值；测试像素中间间距为0.8mm～1.5mm显示屏时，使用色差计

测试L∗、a∗和b∗数值时，建议重复测试（比如5次）以保证数值的准确性。 

𝐿𝐿∗ = 116𝑓𝑓(𝑌𝑌 𝑌𝑌𝑛𝑛⁄ ) − 16               ……………………………（1） 

𝑎𝑎∗ = 500[𝑓𝑓(𝑋𝑋 𝑋𝑋𝑛𝑛⁄ ) − 𝑓𝑓(𝑌𝑌 𝑌𝑌𝑛𝑛⁄ )]        ……………………………（2） 

𝑏𝑏∗ = 500[𝑓𝑓(𝑌𝑌 𝑌𝑌𝑛𝑛⁄ ) − 𝑓𝑓(𝑍𝑍 𝑍𝑍𝑛𝑛⁄ )]        ……………………………（3） 

式中： 

𝑓𝑓(𝐼𝐼) = �𝐼𝐼
1 3⁄             𝐼𝐼 > 0.008856
7.787𝐼𝐼 + 16 116⁄ 其他

�·       ……………………………（4） 

f) 按照公式（5）计算8个相邻模块(横向，竖向，斜向)之间的CIELAB色差，找出最大值； 

∆𝐸𝐸𝑎𝑎𝑎𝑎∗ = �∆𝐿𝐿∗2 + ∆𝑎𝑎∗2 + ∆𝑏𝑏∗2           ……………………………（5） 

式中∆𝐿𝐿∗、∆𝑎𝑎∗、∆𝑏𝑏∗分别为两颜色样本的坐标𝐿𝐿∗、𝑎𝑎∗和𝑏𝑏∗之差，即： 
——∆𝐿𝐿∗ = ∆𝐿𝐿𝑖𝑖∗ − ∆𝐿𝐿𝑗𝑗∗； 
——∆𝑎𝑎∗ = ∆𝑎𝑎𝑖𝑖∗ − ∆𝑎𝑎𝑗𝑗∗； 
——∆𝑏𝑏∗ = ∆𝑏𝑏𝑖𝑖∗ − ∆𝑏𝑏𝑗𝑗∗。 

g) 记录显示屏每个模块中心点的𝐿𝐿∗、𝑎𝑎∗和𝑏𝑏∗，计算所有相邻模块计算的色差∆𝐸𝐸𝐶𝐶𝐶𝐶𝐶𝐶及最大色差∆𝐸𝐸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依据表3判定结果符合相应的等级。 

6.3.3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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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视法检查标志内容，采用手触摸法和采用拭搽法检测设备标志，拭搽法即为用沾酒棉球擦拭设备

的标记标牌15s，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2.3的要求； 

6.4 结构 

6.4.1 结构基本要求检查 

按照以下方法检查与测试设备结构： 

a） 采用目视法、触摸法、手动法等分别检查显示屏的操作按键、拼接处、散热结构、内部走线、

材料、结构工艺等，必要时利用相应的标准计量工具检测结构牢固性； 

b） 检查显示屏及显示模组等是否具有国家或当地的强制性认证证书或检测报告。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3.1的要求。 

6.4.2 结构尺寸 

采用标准计量尺寸的工具测量设备外形尺寸，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3.2的要求。 

6.4.3 Mini LED 附着力 

Mini LED附着力技术指标适用于集成封装的Mini LED，按Mini LED间距大小进行分类， 
测试方法如下： 

a） 准备至少10pcs样品； 
b） 将推拉力计与PCB板形成小于5°的夹角； 
c） 从LED较宽的一面施加推力𝑁𝑁𝑖𝑖,8引脚的Mini LED可以在任意方向施加推力,引脚分布不均匀的

LED，可选择LED焊盘最薄弱的方向施加推力； 
d） 当推落LED时，记录下推力计上的读数𝑁𝑁𝑖𝑖； 
e） 测试10pcsMini LED的推力𝑁𝑁1～𝑁𝑁10，按照公式（6）计算推力求均值N； 

𝑁𝑁 = 𝑁𝑁1+𝑁𝑁2+⋯+𝑁𝑁10

10
               ……………………………（6） 

式中：𝑁𝑁代表Mini LED附着力。 
f） 根据测试Mini LED附着力𝑁𝑁，对比5.3中表3的要求，并纳入相应等级； 
g） 采用COB封装的不进行实验，以制造厂商或产品提供商所宣传的技术指标为准。 
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3.3的要求，并纳入相应等级。 

6.4.4 结构拼装精度 

用精度满足0.01mm的通用量具测量LED显示屏的拼装精度。 

平面平整度、像素中心距相对偏差、水平相对错位、垂直相对错位测试，按照SJ/T 11281—2017

中5.1.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3.4中的要求，并纳入相应等级。 

6.4.5 资源环保 

由Mini LED商用显示屏制造厂商或产品提供商提供显示屏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和元器件相应规格书、

认证证书或检测报告，以及关于产品资源环保的相关声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3.5中的要求. 

6.5 基本功能 

根据Mini LED商用显示屏制造厂商或产品提供商所宣传的产品说明书，按照5.4规定各项功能逐项

操作，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3中的要求。 

6.6 接口 

检查Mini LED商用显示屏制造厂商或产品提供商提供的产品（样品），按照5.5的要求检查各项物

理接口、互换性、兼容性设计等，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4中的要求。 

6.7 安全要求 

6.7.1 电气安全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电气安全按照SJ/T 11141-2017中6.8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

定结果是否符合5.6.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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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视觉健康 

按照以下方法测试显示屏播放时的视觉健康： 

a) 分别利用全白场信号、全蓝场信号，测量显示屏中心点的蓝光辐射能量，测量结果去最大值； 

b) 检查显示屏是否具备分时亮度调节功能、自适应亮度调节功能； 

c) 利用全白场信号，使用照度计测量显示屏的光照度值。 

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6.2的要求，并纳入相应等级。 

6.8 光学特性 

6.8.1 最大亮度 

测试条件如下： 

a) 环境照度变化范围在±10%以内，且不存在明显的有色光源； 

b) 彩色分析仪置于Mini LED显示模组法线方向2米的距离； 
c) 彩色分析仪采集范围不得少于20×20个相邻像素。 
测试原理、测试步骤按照SJ/T 11281—2017中5.2.1规定的方法执行，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当全屏白色亮度与白色区域的大小无关时，可采用全屏模式进行测量； 

b) 当功率负载无法实现全屏图案的全灰度范围时，宜采用较小的测量区域,比如25%～50%范围的

测量画面。 
注：较小的测量区域，比如25%～50%范围的测量画面，表示显示屏画面面积为10m

2
，25%指显示白色的内容只

占2.5 m
2
，剩下7.5 m

2
的显示屏显示纯黑色画面。 

c) 亮度计算方法参见附录A。 

测试完成后，将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7.1的要求，并纳入相应等级。 

6.8.2 亮度视角 

测量在规定条件下的 Mini LED 商用显示屏的水平亮度视角和垂直亮度视角，测试原理示意见图 1

的 a）和 b）。 

 
a) 

 
b) 

图1 测试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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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条件如下： 
a) 测试画面为全白画面（如8bit信号,R=G=B=255） 

b) 环境照度变化范围在±10%以内，且不存在明显的有色光源； 

c) 彩色分析仪采集范围不得少于20×20个相邻像素。 
测试步骤如下： 
a） 水平视角 

1) 将Mini LED商用显示屏放置在转台上，Mini LED商用显示屏全屏全白场显示（最高灰度级、

最高亮度级）； 

2) 用彩色分析仪测出中心区域内法向方向的亮度值𝐿𝐿𝑓𝑓； 
3) 以被测区域几何中心为轴心，在水平方向左右转动转台（以5°为步长），保持彩色分析仪

始终对准原被测区域，当亮度值下降到𝐿𝐿𝑓𝑓 3⁄ ，用量角器测量出两条观测线之间的夹角 νθ ； 

4) 对比5.7.2中表8，水平亮度视角 hθ 纳入相应的等级。 

b） 垂直视角 

将显示屏旋转90˚，按同样方法测出垂直亮度视角 νθ ，对比5.7.2中表8，垂直亮度视角 νθ 纳入

相应的等级。 

6.8.3 色度可视角 

色度可视角是与屏幕中心的色度偏差∆𝑢𝑢′𝑣𝑣′等于0.020时的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测试： 

a) 测试画面为全红场信号、全绿场信号、全蓝场信号、全灰场信号; 

b) 环境照度变化范围在±10%以内，且不存在明显的有色光源； 

c) 彩色分析仪采集范围不得少于20×20个相邻像素。 

d) 方法一：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测试： 

1) 将Mini LED商用显示屏放置在转台上，Mini LED商用显示屏全屏全白场显示（最高灰度级、

最高亮度级）； 

2) 用色度计测出中心区域内法向方向的色度值（𝑢𝑢01
′ ，𝑣𝑣01

′ ）； 

3) 以被测区域几何中心为轴心，在水平方向以5°为步长转动转台，保持色度计始终对准原

被测区域，测试每个角度下的（𝑢𝑢𝑖𝑖1′ ，𝑣𝑣𝑖𝑖1′ ）； 

4) 以被测区域几何中心为轴心，在垂直方向以5°为步长转动转台，保持色度计始终对准原

被测区域，测试每个角度下的（𝑢𝑢𝑗𝑗1
′ ，𝑣𝑣𝑗𝑗1

′ ）； 

5) 显示其他颜色场信号，测试坐标（𝑢𝑢𝑖𝑖2′ ，𝑣𝑣𝑖𝑖2′ ）～（𝑢𝑢𝑖𝑖4′ ，𝑣𝑣𝑖𝑖4′ ）和

（𝑢𝑢𝑗𝑗2
′ ，𝑣𝑣𝑗𝑗2

′ ）～（𝑢𝑢𝑗𝑗4
′ ，𝑣𝑣𝑗𝑗4

′ ），用公式（7）、（8）计算水平色差和垂直色差。 

∆𝑢𝑢𝑖𝑖𝑖𝑖′ 𝑣𝑣𝑖𝑖𝑖𝑖′ = ��𝑢𝑢𝑖𝑖𝑖𝑖′ − 𝑢𝑢0𝑘𝑘
′ �2 + �𝑣𝑣𝑖𝑖𝑖𝑖′ − 𝑣𝑣0𝑘𝑘

′ �2        …………………………（7） 

∆𝑢𝑢𝑗𝑗𝑗𝑗′ 𝑣𝑣𝑗𝑗𝑗𝑗′ = ��𝑢𝑢𝑗𝑗𝑗𝑗′ − 𝑢𝑢0𝑘𝑘
′ �2 + �𝑣𝑣𝑗𝑗𝑗𝑗′ − 𝑣𝑣0𝑘𝑘

′ �2        …………………………（8） 

式中： 
𝑖𝑖 ——正整数，代表不同水平角度； 
𝑗𝑗 ——正整数，代表不同垂直角度； 
𝑘𝑘 ——1～4，分别代表4种色彩的信号。 

6) 计算规定的所有颜色的水平色差和垂直色差的平均值，分别找出色差平均值为0.020的角

度位置 νθ
、 hθ ，对比5.7.3中表9，并纳入相应的等级。 

e) 方法二：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测试： 

1) 将色度计置于图2规定的测量位置； 

2) 色度计的位置应能以2m为半径进行圆弧移动，保持观察点不变； 

3) 显示全红场信号，用色度计测量屏幕中点的色度值（𝑢𝑢01
′ ，𝑣𝑣01

′ ）； 
4) 测量色坐标随角度的变化，记录每个角度下的（𝑢𝑢𝑖𝑖1′ ，𝑣𝑣𝑖𝑖1′ ）； 

5) 将显示屏旋转90˚，用同样的方法测量色坐标随角度的变化，记录下每个角度下的

（𝑢𝑢𝑗𝑗1
′ ，𝑣𝑣𝑗𝑗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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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显示其它颜色场信号，重复步骤1-5测试色坐标（𝑢𝑢𝑖𝑖2′ ，𝑣𝑣𝑖𝑖2′ ）～（𝑢𝑢𝑖𝑖4′ ，𝑣𝑣𝑖𝑖4′ ）和

�𝑢𝑢𝑗𝑗′，𝑣𝑣𝑗𝑗2
′ �～�𝑢𝑢𝑗𝑗4

′ ，𝑣𝑣𝑗𝑗4
′ �；) ，用公式（8）、（9）计算水平色差和垂直色差； 

∆𝑢𝑢𝑖𝑖𝑖𝑖′ 𝑣𝑣𝑖𝑖𝑖𝑖′ = ��𝑢𝑢𝑖𝑖𝑖𝑖′ − 𝑢𝑢0𝑘𝑘
′ �2 + �𝑣𝑣𝑖𝑖𝑖𝑖′ − 𝑣𝑣0𝑘𝑘

′ �2       …………………………（9） 

∆𝑢𝑢𝑗𝑗𝑗𝑗′ 𝑣𝑣𝑗𝑗𝑗𝑗′ = ��𝑢𝑢𝑗𝑗𝑗𝑗′ − 𝑢𝑢0𝑘𝑘
′ �2 + �𝑣𝑣𝑗𝑗𝑗𝑗′ − 𝑣𝑣0𝑘𝑘

′ �2      …………………………（10） 

式中： 
𝑖𝑖 ——正整数，代表不同水平角度； 
𝑗𝑗 ——正整数，代表不同垂直角度； 
𝑘𝑘 ——1～3，分别代表3种色彩的信号； 

7) 计算4种色差的平均色差值，找出平均色差为0.020的左右角度位置，旋转前的左右角度之

和为水平色度视角，旋转后的左右角度之和为垂直色度视角。对比5.7.3中表9，并纳入相

应的等级。 

6.8.4 亮度均匀性 

按照SJ/T 11281—2017 中5.2.7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将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7.4的

要求，并纳入相应等级。 

6.8.5 色坐标误差 

按照SJ/T 11281—2017 中规定的方法测量Mini LED显示模组色坐标，测试步骤如下：  

a） 将显示屏色温分别调至3200K、4500K、5000K、5600K、6500K、8000K、9300K； 

b） 在最高灰度级、最高亮度级下，用彩色分析仪对显示屏进行色坐标测量，测量范围至少包含

20×20像素点； 

c） 分别记录显示屏3200K、4500K、5000K、5600K、6500K、8000K、9300K色温对应的色坐标𝑋𝑋𝑖𝑖、𝑌𝑌𝑖𝑖，与表

14进行比较，按照公式（11）（12）计算色坐标偏差； 

∆x = |𝑋𝑋0 − 𝑋𝑋𝑖𝑖|                 …………………………（11） 

∆y = |𝑌𝑌0 − 𝑌𝑌𝑖𝑖|                 …………………………（12） 

式中： 

——𝑋𝑋0、𝑌𝑌0为黑体曲线轨迹色温对应的色坐标； 

——𝑋𝑋𝑖𝑖、𝑌𝑌𝑖𝑖为各色温下实际测量的色坐标。 

d） 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7.5的要求,并纳入相应等级。 

6.8.6 基色主波长误差 

按照SJ/T 11281—2017 中5.2.4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7.6的要

求, 并纳入相应等级。 

6.8.7 标准色温坐标 

按照SJ/T 11281—2017中5.2.5规定的方法测量全彩显示屏的白场色坐标。 

测试步骤： 

a) 在最高灰度级、最高亮度级下，显示屏显示白、红、绿、蓝场； 

b) 用彩色分析仪进行色坐标的测量，测量范围至少包括20×20像素点； 

c) 对比表14，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6.7的要求。 

6.8.8 最大对比度 

按照SJ/T 11281—2017中5.2.3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7.8的要求，

并纳入相应等级。 

6.8.9 色域覆盖率 

根据CIE 1931均匀色空间𝑥𝑥、𝑦𝑦坐标系色度图上，三基色（R，G，B）色度点组成的三角形色域面积，

与BT.2020标准色度点组成的三角形色域面积的重叠面积，占BT.2020色域面积的比值。 

测试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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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测试信号：全红场信号，全绿场信号，全蓝场信号； 

b） 测试步骤： 

1) 被测试样调整到测量工作状态； 

2) 在全红场、全绿场、全蓝场条件下，用色度计依次测量中心点的色度坐标（𝑥𝑥𝑟𝑟′，𝑦𝑦𝑟𝑟′）、（𝑥𝑥𝑔𝑔′，𝑦𝑦𝑔𝑔′）、
（𝑥𝑥𝑏𝑏′，𝑦𝑦𝑏𝑏′）； 

3) 三角形计算公式（13）如下： 

S = 1
2

[(𝑥𝑥𝑟𝑟′ − 𝑥𝑥𝑏𝑏′ )�𝑦𝑦𝑔𝑔′ − 𝑦𝑦𝑏𝑏′ � − (𝑥𝑥𝑔𝑔′ − 𝑥𝑥𝑏𝑏′ )(𝑦𝑦𝑟𝑟′ − 𝑦𝑦𝑏𝑏′ )]   …………………………（13） 

4) 计算与BT.2020三基色坐标形成三角形的重合面积𝑆𝑆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5) 用公式（14）计算色域重合度𝐺𝐺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𝐺𝐺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𝑆𝑆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0.2118 × 100%      …………………………（14） 

6) 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7.9的要求, 并纳入相应等级。 

6.9 电学要求 

6.9.1 灰度等级 

按照SJ/T 11281—2017中5.3.3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8.1的要求。 

6.9.2 换帧频率 

按照SJ/T 11281—2017中5.3.1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8.2的要求，

纳入相应等级。 

6.9.3 刷新频率 

按照SJ/T 11281—2017中5.3.2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8.3的要求，

纳入相应等级。 

6.10 像素失控率 

按照J/T 11281—2017 中5.3.5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9中的要求。 

6.11 节能 

6.11.1 电源工作效率和功率因数 

单路输出式“交流-直流”和“交流-交流”外部电源的电源工作效率、功率因数应按照GB 20943—2013

中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多路输出式的电源工作效率按照GB/T 14714-2008中5.3.9规定的方法进

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0.1的要求，并纳入相应等级。 

6.11.2 能耗等级 

利用白场信号，测试显示屏单位面积的功耗，基本测试方法如下： 

a) 按照公式（15）测量显示屏面积𝑆𝑆； 

𝑆𝑆 = � 𝐷𝐷𝑚𝑚2 𝑁𝑁𝐻𝐻2

𝑁𝑁𝐻𝐻2 +𝑁𝑁𝑉𝑉2
× � 𝐷𝐷𝑚𝑚2 𝑁𝑁𝑉𝑉2

𝑁𝑁𝐻𝐻2 +𝑁𝑁𝑉𝑉2
               …………………………（15） 

式中: 
𝑆𝑆   ——显示屏面积； 
𝐷𝐷𝑚𝑚  ——固定像素，对角线长，单位:m； 
𝑁𝑁𝐻𝐻  ——水平像素数； 
𝑁𝑁𝑉𝑉  ——垂直像素数。 

b) 输入100%彩条信号，测量显示屏功耗𝑊𝑊； 

c) 按公式（16）计算单位面积的功耗𝑒𝑒： 
𝑒𝑒 = 𝑊𝑊 𝑆𝑆⁄                      …………………………（16） 

式中： 

𝑒𝑒  ——单位面积的功耗; 
𝑊𝑊 ——显示屏功耗； 
𝑆𝑆  ——显示屏面积； 

d) 按照公式（17）计算电源平均效率 
𝜂𝜂 = 𝑃𝑃𝑂𝑂𝑂𝑂 𝑃𝑃𝐼𝐼𝐼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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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𝜂𝜂——显示屏工作稳定状态下的电源平均效率； 
𝑃𝑃𝑂𝑂𝑂𝑂——输出有功功率； 
𝑃𝑃𝐼𝐼𝐼𝐼——输入有功功率。 

e) 按公式（18）计算能源效率ξ： 

 
𝜉𝜉 = 𝐿𝐿𝑊𝑊𝑆𝑆 𝑃𝑃⁄                     …………………………（18） 

式中： 

𝜉𝜉   ——能源效率； 
𝐿𝐿𝑊𝑊  ——最大亮度； 
𝑆𝑆   ——显示屏面积； 
𝑃𝑃   ——功率。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0.2的要求，并纳入相应等级。 

6.12 气候环境适应性 

6.12.1 工作温度环境适应性 

高温工作、低温工作、高温贮存、低温贮存分别按照SJ/T 11141—2017 中6.16.1～6.16.4规定的

方法进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1.2、9.3的要求。 

6.12.2 湿热 

按照SJ/T 11141—2017 中6.16.5.1、6.16.5.2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湿热负载和恒定湿热，测试完

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1.3的要求。 

6.12.3 盐雾 

按照GB/T 2423.17—200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1.4的要求。 

6.13 机械适应性 

6.13.1 外壳防护等级 

按照GB/T 4208—2017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1的要求 

6.13.2 振动 

按照SJ/T 11141—2017中6.16.6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2的要

求。 

6.13.3 运输试验 

按照SJ/T 11141—2017 中6.16.7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3的

要求。 

6.14 电源适应性 

试验时应分别使受试样品处于正常、最低和最高电压条件下，用足够的时间获得温度稳定，按照5.3

的要求进行基本功能检查，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3的要求。 

6.15 电磁兼容性 

按照SJ/T 11141—2017中6.1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4的要求。 

6.16 噪音 

按照GB/T 4214.1—2017中规定的方式进行噪音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5的要求。 

6.17 平均失效间隔工作时间 

按照SJ/T 11141—2017中6.17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6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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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LED商用显示屏定型前应对显示屏模组进行评价性检验，生产过程的交收检验应符合逐批和周

期性质量一致性检验要求，并符合各项要求。 

7.2 显示屏显示模组评价性检验 

在组装Mini LED商用显示屏之前，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显示屏模组进行评价性检验： 

a) 在首次进行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型式检验和交收检验之前； 

b) Mini LED商用显示屏正式生产后，如关键元器件、电路设计、工艺、结构和材料有较大改变，

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Mini LED商用显示屏长期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合同要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检验项目应包含表30中的要求。 

7.3 显示屏质量一致性检验 

A组检验（逐批）：交收产品时，全数检验（小批量）； 

B组检验（逐批）：交收产品时，抽样检验； 

C组检验（周期）：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受试样品从交收检验合格中随机抽取，厂家可根据实际

情况设定周期进行检验。 

7.4 试验项目和顺序 

产品各类检验的试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不合格分类按表30要求。 

 

表 31 试验项目和顺序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

格分

类 

显示模

组评价

性检验 

显示屏质量一致性检验 

A组 B组 C组 

1  

外观 

基本要求 5.2.1 6.3.1 C ● ● ● ● 

2  墨色一致性 5.2.2 6.3.2 B ●   ● 

3  标记 5.2.3 6.3.3 C  ● ● ● 

4  

结构 

基本要求 5.3.1 6.4.1 B ● ● ● ● 

5  结构尺寸 5.3.2 6.4.2 C ● ● ● ● 

6  Mini LED附着力 5.3.3 6.4.3 B ●   ● 

7  结构拼装精度 5.3.4 6.4.4 B  ● ● ● 

8  资源环保 5.3.5 6.4.5 C ◎ ◎ ◎ ◎ 

9  基本功能
a
 5.4 6.5 ——  ● ● ● 

10  
接口要

求 

物理接口 5.5.1 

6.6 

B ● ● ● ● 

11  互换性 5.5.2 C    ● 

12  兼容性 5.5.3 C    ● 

13  安全要

求 

电气安全 5.6.1 6.7.1 A ● ● ● ● 

14  视觉健康 5.6.2 6.7.2 A  ● ● ● 

15  

光学特

性 

最大亮度 5.7.1 6.8.1 B ●   ● 

16  亮度视角 5.7.2 6.8.2 B ●   ● 

17  色度可视角 5.7.3 6.8.3 B    ◎ 

18  亮度均匀性 5.7.4 6.8.4 B    ● 

19  色坐标误差 5.7.5 6.8.5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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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试验项目和顺序（续表）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

格分

类 

显示模

组评价

性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A组 B组 C组 

 

光学特

性 

基色主波长误差 5.7.6 6.8.6 B ●   ● 

 标准色温坐标 5.7.7 6.8.7 B    ● 

 最大对比度 5.7.8 6.8.8 B    ● 

 色域覆盖率 5.7.9 6.8.9 B    ● 

20  
电学要

求 

灰度等级 5.8.1 6.9.1 B    ● 

21  换帧频率 5.8.2 6.9.2 B    ● 

22  刷新频率 5.8.3 6.9.3 B    ● 

23  像素失控率 5.9 6.10 A  ● ● ● 

24  
节能 

电源平均效率和

功率因数 
5.10.1 6.11.1 B   ● ● 

25  能耗等级 5.10.2 6.11.2 C   ● ● 

26  

气候环

境适应

性 

工作环境要求 5.11.1 —— C ●    

27  工作温度环境适

应性 
5.11.2 6.12.1 B ●    

28  湿热 5.11.3 6.12.2 B ●    

29  盐雾 5.11.4 6.12.3 B    ● 

30  
机械环

境适应

性 

外壳防护等级 5.12.1 6.13.1 B    ● 

31  振动 5.12.2 6.13.2 B ●    

32  运输 5.12.3 6.13.3 B ●   ●b 

33  电源适应性 5.13 6.14 B  ● ● ● 

34  
电磁兼

容性 

无线电骚扰 5.14.1 

6.15 

B ●    

35  谐波电流 5.14.2 B ●   ● 

36  抗扰度 5.14.3 B ●   ● 

37  噪音 5.15 6.16 B ●    

38  平均失效间隔工作时间 5.16 6.17 B    ● 

a 
基本功能项根据使用对象的需求重要程度判定缺陷的程度。 

b 
车载移动工作的显示屏进行运输试验。 

注1：表30中，A表示高程度缺陷；B表示中程度缺陷；C表示低程度缺陷。 

注2：表30中，有“●”项表示必检项目；有“◎”项表示可选项目。 

7.5 抽样和组批规则 

7.5.1 组批规则 

交付检验的批应由同一生产批的产品构成。 

7.5.2 抽样规则 

应符以下要求： 

a) 鉴定检验的受试样品不应少于1台，随机抽样； 

b) A组检验为全数检验； 

c) B组检验的样品数量按GB/T 2828.1—2012的要求随机抽取； 

d) C组检验的样品数量按GB/T 2829—2002的要求随机抽取. 

7.6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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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检查水平 

如无特殊规定，一般采用检查水平Ⅱ。 

在B组检验中，B类和C类不合格品的接收质量限（AQL）为1.5。 

7.6.2 合格判定 

按照表30规定的试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对样品进行合格性判定，如果A类中有1个不合格，

则判为不合格品；如果B类中有1个和C类中有1个不合格，则判为合格品；如果B类有2个或者C类中有3

个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品。 

全数检验的样品应全部合格；对抽样检验的样品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接收数（Ac），则判为批合

格；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拒收数（Re），则判为批不合格。 

7.6.3 不合格品的处理 

对判为合格批中的不合格品应由制造厂商调换或修复成合格品。 

B组、C组检验不合格时，其代表批的产品应停止检验，分析原因，消除不合格因素后再提交检验。 

7.6.4 批的再提交 

批检验不合格时，经修理、调试、检验合格后，再次随机抽取规定数量的样品提交检验。 

若仍判为不合格时，则可拒收，待查明原因，采取措施通过新的周期试验后，才能恢复正常生产和

交收检验。 

8 标记、标签、随行文件 

8.1 标记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标记符合以下要求 

a) Mini LED显示模组的数据和电源接口应有对应的标记，以表示其作用或功能； 

b) 如果需要接地，还应有符合GB 4943.1-2011中规定的接地标记； 

c) 对于可能存在超出安全电压范围风险的组件、零部件和区域位置，应在相应区域显著位置设置

高压危险等警示标记； 

d) 显示屏箱体外壳存在局部温升较高超过安全范围风险的区域或位置，应设置高温等警示标记。 

8.2 标志 

Mini LED商用显示屏、显示模组的适当位置上应设置产品标志或者铭牌，包含下列内容： 

a)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b) 产品名称或规格型号； 

c) 生产日期； 

d) 认证标记； 

e) 电气输入输出参数； 

f) 其他必要的提示符号，如安全警示符号、安全接地符号、危险电压符号等； 

g) 供电电源的性质及极性； 

h) 接线端子的性质及功能。 

8.3 随行文件 

符合以下要求： 

a) 根据GB/T 14436-1993的相关要求，Mini LED商用显示屏、显示模组应提供产品合格证明，即

产品合格证； 

b)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包装内，应具有产品合格证明、产品说明书、装箱单、备件附件清单和

随机的文件清单。 

9 包装、运输、储存 

9.1 包装 

包装应符合防潮、防震、防腐蚀、防撞、防挤压等要求，且包装外形美观,包装箱上标志应符合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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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的要求。 

9.2 运输 

包装好的Mini LED商用显示屏、显示模组可用任何交通工具（如：汽车、火车、飞机等普通运输工

具）运输，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淋袭、太阳久晒、接触腐蚀性气体及机械损伤。 

9.3 储存 

Mini LED商用显示屏储存温度范围为-40℃～55℃，相对湿度不大于90% ，周围环境无酸碱及腐蚀

性气体，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及强磁场作用。当储存期限每超过6个月时，应进行开箱检验，并

进行上电正常运行30min。 

10 应用环境要求 

Mini LED商用显示屏的应用环境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在温度-10℃～40℃、相对湿度10%～90%(无凝露)的范围内工作； 

b) 应安装在无强烈震动并且坚固可靠的安装结构上； 

c) 不应安装在靠近强电磁场、热源安装，同时应避免使用环境中具有酸碱气体或者其他具有腐蚀

性的气体； 

d) 应保证供电系统的稳定性，维持频率、电压、电流谐波的正常水平； 

e) 供电系统应有接地设计、防雷设计和漏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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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显示屏亮度计算方法 

按照 ITU-R BT.1886:2011 中附录 1 关于 EOTF 规定，根据公式（A.1）、（A.2）和（A.3）计算亮度。 

𝐿𝐿 = 𝑎𝑎(max[(𝑉𝑉 + 𝑏𝑏), 0])γ          …………………………（A.1） 

𝑎𝑎 = �𝐿𝐿𝑊𝑊
1 𝛾𝛾⁄ − 𝐿𝐿𝐵𝐵

1 𝛾𝛾⁄ �
𝛾𝛾
             …………………………（A.2） 

𝑏𝑏 = LB
1 γ⁄ �LW

1 γ⁄ − LB
1 γ⁄ ��           …………………………（A.3） 

式中： 

𝐿𝐿 ——以 cd/m2 衡量的屏幕亮度； 

𝑎𝑎 ——用户增益变量（传统的“对比度”控制）； 

𝑉𝑉 ——输入视频信号电平（标准化的，黑色为𝑉𝑉 = 0，白色为𝑉𝑉 = 1）； 

𝑏𝑏 ——用户黑电平提升变量（传统的“亮度”控制）； 

𝛾𝛾 ——幂函数指数，𝛾𝛾= 2.40； 

𝐿𝐿𝑤𝑤——屏幕的白色亮度； 

𝐿𝐿𝐵𝐵——屏幕的黑色亮度。 

上述变量𝑎𝑎和𝑏𝑏通过公式（A.4）、（A.5）求解得出，当 V=1 时，L=𝐿𝐿𝑊𝑊；当 V=0 时，L=𝐿𝐿𝐵𝐵。 

𝐿𝐿𝐵𝐵 = 𝑎𝑎 ∙ 𝑏𝑏𝛾𝛾                     …………………………（A.4） 

𝐿𝐿𝑊𝑊 = 𝑎𝑎 ∙ (1 + 𝑏𝑏)𝛾𝛾               …………………………（A.5） 

注：本处定义了 EOTF 计算公式，如果需要确认显示屏满足上述计算公式，建议在暗室中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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